
臺南市善化區茄拔國小經費預借及暫付款項程序簡化作業規定 

                                 中華民國 113 年 08 月 22 日校務會議通過訂定 

                                 

第一點 為建立預借費用作業制度，簡化程序減少紙張浪費、避免借支款項弊端發生、

特訂定本作業流程及規範。。 

 

第二點 業務單位因業務上需要，須先行付款，待付款取得原始憑證後，再予以核銷之

作業方式，預借經費若為學校編列預算或超併預算者為「1154 預付費用」; 預借經費若

為代收代辦計畫者為「1315 暫付及待結轉帳項」。 

 

第三點 本校預借或暫付程序如下： 

1. 業務單位因確實需要，填具「預借款項申請單」(附件 X)述明預借單位、預

借日期、預借科目、預借金額及用途、受款人及或轉正日期，檢附經費核

准文影本、費用動支請示單，經相關人員核章後送至會計室。 

2. 會計室確認相關經費之該筆預借或暫付款項是否尚有餘款足以支應且有預

借之必要後予以核章，送請校長核批。 

3. 奉校長核可之原預借費用請示單送至會計室開立傳票。 

4. 會計室支出傳票編製完竣後，於相關人員蓋章後，送校長核章，傳票經校

長核章後送出納組開立支票或匯入指定受款人帳戶內。 

5. 出納組依據支出傳票開立支票後，將支票號碼紀錄於支出傳票上，連同支

票送會計室核章。 

6. 會計室於核對開立金額及受款人等抬頭無誤後，於支票上蓋印鑑章並送校

長蓋印鑑章，連同支出傳票送出納組辦理付款。 

7. 業務單位收到出納組所匯入之款項後，不得與私人帳戶混合提存使用，應

立即將款項領出妥善保管，並記入各單位留存之備查簿，付現時請簽章、

加註日期，以利會計室日後查核;若為學校逕付廠商者則免。 

辦理活動之各項支出仍以由學校逕付受款人為原則，各單位預借或暫付款項，應力求避

免，公款支付金額逾 1萬元依規定應逕付廠商，凡屬個人薪資、工資、工作費、加班費、

差旅費等之所得，以存入個人帳戶為原則，除特殊情況勿採墊付或借支沖帳，以免造成

雙方對收付金額之爭議，如確因事實需要支付者(如廠商要求付現、需收款才能進行動

工等，必須當場支付之費用及零星支出)，可以循行政程序，填寫借支款項申請單辦理

借款，並於補助款入帳或預借轉正日期後，一個月內辦理檢具費用動支請示單及原始支

出憑證(收據或發票等)核銷。(借支不得再刷信用卡，以避免公款衍生利息及紅利回饋

爭議請於報支經費時扣除)。 

 

除講師授課鐘點費外，原則上應力求避免預借款項，如因確實需要，應以預算內及契約

所規定或專案核准者為限，承辦人員應由正式編制人員為之，並應負限期清結之責任。， 



第四點 如有下列情況，可簡化免附預借款項申請單，以費用動支請示單取代: 

1. 本校教育局補助與薪資及鐘點費預算超併經費，費用動支請示單使用地方

教育發展基金會計資訊系統產製，並於可用科目登打 1154 預付費用

者:53210202 調整教師授課節數及導師費實施計畫(小教)、532103203 國中

小輔導教師人力運用計畫(專任)、53210204 國中小輔導教師人力運用計畫

(兼任)、53210304 國小合理教師員額編制、53210305 提高國小教師員額編

制至每班 1.65 名-中央補助、53210306 國小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調增差

額、53210402 公立幼兒園教保費補助經費(附設)、53210403 國小附設幼兒

園增置契約教保員及護士補助經費-中央補助、53210404 公立幼兒園導師費

差額補助經費(附設)、53210502 調整教師授課節數及導師費實施計畫(特

教)、53210503 特教學生助理人員(學前)、53221502 特教學生助理人員。 

2. 本校教育局或民間補助之代收代辦經費，需支付講師鐘點費，補助款已核

定尚未入帳，費用動支請示單使用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會計資訊系統產製，

並於可用科目登打 1315 暫付及待結轉帳項者:課後輔導、藝術、社團、研

習等講師薪資或授課鐘點費 

3. 除以上情況之薪資或講師授課鐘點費，可簡化免附預借單外，預借或暫付

款項仍以第三點程序辦理。 

 

第五點 本校預借或暫付核銷轉正程序如下： 

1. 申請單位應於補助款入帳或預借轉正日期後，一個月內檢具費用動支請示

單(於右上方寫上預付款項轉正)及原始支出憑證(收據或發票等)，辦理轉

正核銷。 

2. 會計室確認該筆預借或暫付款項是否正確，是否有餘款須繳回後予以核章，

送請校長核批。 

3. 經機關首長核定後送回會計單位據以編製轉帳傳票。 

4. 依據第四點辦理預借或暫付程序者，會計單位於補助款入帳後，依據地方

教育發展基金會計資訊系統產製明細分類帳逕行辦理預付轉正。 

 

第六點 會計單位應定期追蹤已逾核銷、轉正日期之預借或暫付款項，列印明細表，並

通知申請單位儘速清理或說明未能如期轉正原因，避免久懸帳上。 

 

第七點 預借款項之承辦人員離職時，該事項應列入移交，因未列入移交以致借款無法

結清者，由預借單位相關主管負追還責任。 

 

第八點 法源依據: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73-1 條(相關付款期限)規定辦理。 

 

第九點 實施規定經奉機關首長核定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南市善化區茄拔國小 

預 借 款 項 申 請 單 

科   室   別  

預 借 日 期 年   月   日 

科 目 名 稱 

業務計畫：                   

工作計畫：                   

用 途 別：         

用       途   

預借原因  

預 借 金 額 新台幣Ο萬Ο仟Ο佰Ο拾Ο元整 

受款人  

預定轉正核銷

日期 
年   月   日 

預  借  單  位 會    計    室 機 關 長 官 

  

 

 

附件1 


